
  

  公眾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 (AED) 使用紀錄表 

  填表日期：2021 年 12 月 20 日 

  AED資訊   廠牌   PHILIPS
  型號   FRX
  序號   B18F-00221

  1) 報告者資訊
  報告者姓名   林靖雯   聯絡電話   8789-5599#

8509
  報告日期   2020-04-20

  反應者身分 □病人親友
□醫護人員或救護技術員
√場所員工
□其他民眾
□其他:

 
反應者訓練資料

□不曾參加心肺復甦術(CPR)或 AED 相關訓練
√曾經參加CPR 或 AED 相關訓練:
□不詳

  2) 事故資訊
  事故地點   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台北信義分公司四館
  

 
事故通報日期/時間

  2020 年 04 月 15 日 15 時 00 分(24 小時制)

  

  AED使用地點  

√同事故地點
□其他:

  事故描述   at 14:52工務同仁-郭士豪及3名外包新壽電機同仁至RF準備進行頂樓
例行巡檢時，外包新壽電機同仁-
林德勝(下方簡稱林員)於講手機後突然休克昏倒。&lt;br/&gt;at 15:00接
獲蔡明奮副理來電通知表示林員昏倒，需要準備AED到現場，同時，工
務同仁-林政君至醫護室協助引導至頂樓現場，前往現場途中，工務同
仁表示早上林員有表示胸口悶悶的，工務同仁當下有請林員返家休息，
林員婉拒返家休息，工務同仁表示剛剛確認林員狀況沒有心跳有呼吸，
已聯絡119。&lt;br/&gt;at 15:02護理人員攜帶急救包及AED至現場時，
見其他外包新壽電機同仁正在對林員進行胸外按壓，護理人員檢查林員
狀況已無呼吸心跳，GCS:E1V1M1，予接上AED分析心律，分析結果為
不建議電擊，護理人員及外包新壽電機同仁繼續執行胸外按壓。&lt;br/
&gt;at 15:10 EMT人員到場，由EMT人員接手，接上生理監測器分析心
律，結果依然不建議電擊，接上IV line(靜脈輸液)，予生理食鹽水及急



救藥物(Epinephine腎上腺素)2支(第1支施打時間為15:16、第2支施打時間
為15:24)，插入氣管內管並安裝自動心肺復甦機後&lt;br/&gt;at 15:26林
員由EMT人員用擔架搬離現場，工務同仁及外包新壽電機同仁陪同，前
往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就醫。

  3) 病患與急救資訊
  病患資料   姓名(若知道)：林德勝   病患性別：

√男 □女 □不確定
  病患年紀：約43歲

  急救模式 □沒有通氣，也沒有壓胸 CPR
□只通氣
√只壓胸 CPR
□通氣並壓胸 CPR
□其他:說明

  AED
抵達日期/時間

  2020 年 04 月 15 日 15 時 02 分
(24 小時制)

  AED電擊次數：0 次

  病患預後 □現場曾恢復心跳
□現場不曾恢復心跳但轉送醫院
□不施行心肺復甦術(DNAR)
□急救無效並中止心肺復甦術
□明顯死亡
□其他:

  病患轉送模式 √119 救護車
□其他救護車
□其他車輛或交通工具:
送離現場時間:無資料
--- (24 小時制)

  病患動向 √醫院
□其他：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

  AED電子紀錄 □已下載並隨表附上檔案光碟
□未附上檔案光碟，原因 

  其他說明
  填表人   姓名

  聯絡電話
  電子郵件


